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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辦理（課程規劃需經校級會議通過後實

施）。 

二、 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學士學位修業期限為四年者，不得少於一

百二十八學分；修業期限非四年者，應依修業期限酌予增減。 

三、 本校研究生章程第十條：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博

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碩士論文六學分、博士論文十二

學分，均另計）。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各系所照案實施。 

決議： 

一、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學士班為新增學系，建議總畢業學分由所提規劃

之 134 學分調降至 128 學分，若執行上有困難，請於下次會議提出

報告。 

二、 其餘提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審議中文系、外文系、光電系、建築系提出異動輔系／雙主修應修

學分數及課程表（如附件六，P.107~114）。 

說明： 

一、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 

二、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四條：選定雙主修

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應修畢業科目學分外並應實際修滿另一主修

學系所訂科目四十學分以上。 

三、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四條：任一學系作為

他系之輔系時，應就該學系必修科目表中指定專業(門)科目至少二十

個學分作為輔系課程。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各學系照案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審議經系、院課程委員會通過之大學部必修時段排課時間表（如附

件七，P.115~157）。 

說明：依據 97 年 3 月 25 日 96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執行。

內容如下： 

一、 為協助學生作跨領域學習之修課規劃，減少選課衝堂、提昇課程安

排品質，98 學年起大學部課程採取時段排課。 

二、 為使學生入學時即能充分了解四年必修課程安排情形，各系（班）1

至 4 年級之必修課程時段須排定，若異動需經系、院、校課程委員

會審核通過後始得更動。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各學系照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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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化學系三年級所提必修時段排課時間表中，部份必修課程與通識預

留時段衝堂，暫不予通過，建議化學系調整通識課程預排時間或專

業課程時間。 

二、 其餘提案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99年 4月 20日 98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基於教

育部來文建議各級課程委員會應納入校內外學者專家、產業界及學

生代表(含畢業生)，本委員會建議各系(所)、院應審慎考慮將校內

外學者專家、產業界及學生代表(含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列為正式

出席人員。」 

二、 教育部 100年校務評鑑項目三：「教學與學習資源」評鑑要點（要素）

之一：「校院級課程規劃機制能引進校外專家學者及業界代表，提供

課程規劃之意見」。 

三、 學生組織代表建議及校長於 100年 3月 27日指示：「系課程委員會

應請各系所修法邀請學生參加較宜」。 

四、 擬修訂條文內容如下：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成員由教務長、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各學院課程委員會代表 1人、學生
代表大學部及研究所（碩博班）各 1人、
學者專家、產業界人士各 1人組成。學
者專家及產業界人士由教務長遴聘，委
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連聘得連
任。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教務長兼任
之，並置秘書一人，由教務處課務組主
管兼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綜理本會
行政業務。 

第二條 
本會成員由教務長、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各學院課程委員會代表 1人、學生
代表大學部及研究所（碩博班）各 1人、
學者專家、產業界人士各 1人組成。學
者專家及產業界人士由教務長遴聘，委
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連聘得連
任。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教務長兼任
之，並置秘書一人，由教務處教學資訊
組主管兼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綜理
本會行政業務。 

「教學資
訊組」更
名為「課
務組」 

第四條     
方案 1：  
各院系(所)應成立其課程委員會並訂
定設置要點送本會備查，成員應包含學
生代表至少一人、校外學者專家或業界
代表至少一人。 
方案 2：  
各院系(所)應成立其課程委員會並訂
定設置要點送本會備查，成員應有學生
代表至少一人，並得聘請校外學者專家
或業界代表若干人。 

第四條 
各院系(所)應成立其課程委員會並訂
定設置要點送本會備查。 

加入學生
代表及校
外學者專
家參與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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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3：  
各院系(所)應成立其課程委員會並訂
定設置要點送本會備查，成員應有校外
學者專家或業界代表至少一人，並得聘
請學生代表若干人。 

擬辦：通過後提教務會議討論，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同意以方案 1 提教務會議討論，並於教務會議前轉知各系所主管，

以利其預先思考準備，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五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審議「醫學教育學分學程」計畫申請書（如附件八，P.158~167）。 

說明：依據「國立成功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準則」第四條辦理。 

擬辦：審議通過，提教務會議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 99 年 11 月 3 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暨「國立

成功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準則」第三條第四款辦理。 

擬辦：通過後提教務會議討論，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 條文第二點：「每三年評鑑一次」，修訂為「每五年評鑑一次」。

（如附件九，P.168~170） 

二、 第四點有關評鑑委員相關條文增列：「校外專家學者或產學代表至少

1 人」。 

 

第七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草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 依據 99 年 11 月 3 日 99 學年度第一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 原辦法「國立成功大學遠距（網路）教學辦法」（如附件十，P. 171）

係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作業規範」訂定。 

三、 93 年 11 月 30 日 93 學年度第一學期遠距暨網路教學推動小組第一次

會議決議，自 93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停止教師網路課程之申請及獎勵

補助。且該辦法訂定法源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作業規範」

已於 95 年 9 月 22 廢止，另頒訂「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供依循。 

四、 故綜上，擬新訂「國立成功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並同時

廢止「國立成功大學遠距（網路）教學辦法」。 

擬辦：審議通過後，提教務會議討論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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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訂通過（如附件十一，P. 172）。 

 

第八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審議 100 學年第一學期開授遠距教學課程申請計畫書（如附件十二，

P.173~181）。 

說明：依據教育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辦理。 

擬辦：審議通過，提教務會議後報請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13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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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頁次說明 

   

附件一 99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7 

 

附件二 課程概況報告〃〃〃〃〃〃〃〃〃〃〃〃〃〃〃〃〃〃〃〃〃8~12 

 

附件三 各系（所）、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備查）〃〃〃〃〃〃〃13~17 

 

附件四 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彙總表〃〃〃〃〃〃〃〃〃〃〃〃〃〃〃〃18 

 

附件五 新成立系所課程表或必修課程及畢業學分數異動〃〃〃〃〃〃19~106 

 

附件六 輔系／雙主修應修學分數及課程表異動〃〃〃〃〃〃〃〃〃〃107~114 

 

附件七 大學部必修時段排課時間表〃〃〃〃〃〃〃〃〃〃〃〃〃〃〃115~157 

 

附件八 「醫學教育學分學程」計畫申請書〃〃〃〃〃〃〃〃〃〃〃〃158~167 

 

附件九 「國立成功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要點」草案〃〃〃〃〃〃168~170 

 

附件十 「國立成功大學遠距（網路）教學辦法」〃〃〃〃〃〃〃〃〃 171 

 

附件十一 「國立成功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草案〃〃〃〃〃〃172 

 

附件十二 遠距教學課程計畫申請書〃〃〃〃〃〃〃〃〃〃〃〃〃〃〃173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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